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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社團條例》新訂第《社團條例》新訂第《社團條例》新訂第《社團條例》新訂第 8E及及及及 8F條所訂條所訂條所訂條所訂

為上訴訂立規則和規例的權力為上訴訂立規則和規例的權力為上訴訂立規則和規例的權力為上訴訂立規則和規例的權力

在法案委員會2003年6月3日會議上，委員要求本部因應政府當
局建議作出的修正，就《社團條例》 (第 151章 )新訂第 8E及 8F條所訂為
上訴訂立規則和規例的權力提供一般的意見。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的最新版本載於 88號文件 (2003年6月6日初稿 )。

2. 本文件所闡述的若干重要法律觀點，或會有助法案委員會研

究該兩項條文。

3. 條例草案建議，任何受取締組織的幹事或成員如因有關取締

而感到受屈，可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 (擬議新訂第 8D(1)條 )。根據將會
作出修正的擬議新訂第 8E(1)條，保安局局長可就上訴的處理，包括該
等上訴的聆訊所附帶的或引起的其他事宜訂立規例 (下稱 “有關規
例 ”)。根據擬議第 8F條，在不抵觸有關規例的情況下，根據《高等法院
條例》 (第 4章 )第 55條組成的規則委員會可就指明的程序事宜訂立法院
規則 (下稱 “有關規則 ”)。

授權法例

4. 應否將立法權力轉授，將須由委員作出決定。按Bennion所述 1，

授權法例概念背後的基本原則是，由於立法機關不能直接就每項細節

按本身意願作出規定，因而需要將有關權力轉授。立法機關只能訂定

綱領。按Bennion所作的概括描述 2，立法機關認為有必要將立法權力轉

授的理由如下：

(a) 現代法例所需的細則，遠較議會本身有時間或有意訂定的為

多。

(b) 把繁複的法例架構全面付諸實行，必須向受影響各方進行諮

詢。

                                                
1 《 Statutory Interpre ta t ion》，第㆕版，第 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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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整個法例架構中的部分細則，可能有需要訂為暫定或試驗性

質的安排。授權法例可提供輕易就有關架構作出調整的途

徑，而無須進一步提請議會進行立法。

(d) 在規管法令的範疇內不時會出現新的發展。採用授權法例可

讓有關方面易於就法例架構作出修改，以配合各項新發展。

(e) 倘出現突發性的緊急情況，可能有必要賦予行政機關廣泛而

具彈性的立法權力，使之在不論議會成員是否在任的情況下

均可加以處理。

5. 獲轉授權力的人通常是行政機關人員。司法機構獲賦予訂立

法庭規則的法定權力，則屬例外。

6. 在委予轉授立法權力時，立法機關通常會保留若干對行使有

關權力作出規管的措施。在香港，附屬法例通常須按照先審議後訂立

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制定。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受《釋義及通則條

例》 (第 1章 )第 34條規管，根據該條文，立法會可修訂已在憲報刊登並
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修訂方式不限，但須符合獲轉授人訂立

該附屬法例的權力。按照此程序，有關的附屬法例可在刊登憲報當日，

亦即在提交立法會省覽之前開始生效。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則受第 1章
第 35條規管。根據該條文，附屬法例須先呈交立法會批准，然後才可
在憲報刊登及生效。在政府當局提交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初稿

中，當局建議有關規例及規則須按照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在法

案委員會2003年6月10日會議上，保安局局長證實有關規例及規則將按照
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處理。

《高等法院規則》

7. 為原訟法庭訂立規例及規則的建議倘按照擬議方式獲得通

過，最低限度有 3套程序規則，可適用於就根據《社團條例》(第 151章 )
擬議新訂第 8D條提出的上訴進行聆訊的法庭。該等規則分別是：《高等
法院規則》 (第 4章，附屬法例A)、由保安局局長訂立的有關規例，以
及由規則委員會訂立的有關規則。

8. 《高等法院條例》 (第 4章 )第 54(1)條訂明，規則委員會可訂立
法院規則，規管並訂明就高等法院有司法管轄權的所有各類訟案及事

宜而須在高等法院遵行的程序及常規，以及規管並訂明該程序或常規

所附帶引起或與該程序或常規有關的任何事宜。

9. 《高等法院規則》第 55號命令適用於每一宗藉任何成文法則
或根據任何成文法則可向原訟法庭提出的來自任何法庭、任何審裁處

或任何人的上訴，但該命令具有的效力須受該規則的任何其他條文就

該上訴而訂立的任何條文規限，或受由任何成文法則或根據任何成文

法則而就該上訴訂立的任何條文規限。根據第 1章第 3條， “成文法則 ”
的涵義與 “條例 ”的涵義相同，而 “條例 ”同時包括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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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 59號命令適用於向上訴法庭提出的每一宗上訴，但不包括
該規則另有為其訂立條文的上訴，並須受就個別上訴訂立的條文規

限。政府當局有必要澄清，根據擬議新訂第 8E及 8F條訂立的有關規例
及規則，是否適用於根據擬議新訂第 8D(7)條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
以及若有關規例及規則將會適用，它們會否被視為 “就個別上訴訂立的
條文 ”。

11. 請委員同時注意，有關文件透露及查閱的第 24號命令第 15條
規則及有關證人陳述書的第 38號命令第 2A(13)條規則已訂明，倘披露
文件會損害公眾利益，便不得作出披露 (第 24號命令第 15條規則 )；或基
於國家安全，證人陳述書不應供人查閱 (第 38號命令第 2A(13)條規則 )。
《高等法院規則》並未就 “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作出界定。《高
等法院規則》第 55、 59、 24及 38號命令的摘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向香港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

12. 在法案委員會 2003年 6月 10日會議上，法律政策專員在回答吳
靄儀議員的問題時表示，受取締組織的幹事或成員可就一項法律觀點

上訴至香港終審法院 (下稱 “終審法院 ”)。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第
484章 )第 39條，終審法院規則委員會可訂立法院規則，規管及訂明須在
終審法院遵行的程序及常規，以處理終審法院有司法管轄權的訟案及

事項，以及規管及訂明有關程序或常規所附帶引起或涉及的事宜，委

員會亦可訂立法院規則，對更有效地施行該條例，作出概括性的規定。

13. 《香港終審法院規則》 (第 484章，附屬法例A)第 68條訂明，
司法常務官可基於有充分因由提出而豁免有關各方遵從該規則的任何

規定。司法常務官如認為任何要求豁免申請適宜由單一名常任法官、

上訴委員會或終審法院處理，則可指示申請人向對方送達一份會在單

一名常任法官、上訴委員會或終審法院 (視情況要求而定 )席前聆訊的動
議通知。

14. 至於政府當局是否有意依據上述第 68條規則，令法律程序可
在上訴人沒有獲提供有關的取締的理由的全部細節的情況下進行；令

終審法院可在上訴人及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進行法律

程序；訂明可委任一名法律執業者為其利益行事，以及概括處理證據

是否可予接納的事宜，則並不清楚。

15. 委員亦可考慮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根據《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第 II部的第 3分部，是否可就原訟法庭的判決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
訴。上述第 39條、第 68條規則及第 II部第 3分部的摘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重疊及抵觸

16. 保安局局長所獲賦予的擬議訂立規例權力的涵蓋範圍，將包

括已同時為規則委員會的擬議訂立規則權力所涵蓋的事宜。此情況可

解釋為何有必要在擬議新訂第 8F條清楚訂明，有關規則須受根據第 8E
條訂立的有關規例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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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上述權力重疊情況的一個例子見於《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159
章 )，當中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 (下稱 “執委會 ”)根據第 72AA條
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下訂立規則的若干權力，與第 72及 72A條
所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權力出現重疊。其中一項重疊之處是訂明向

大律師發出執業證書的費用的權力。此種權力重疊情況並未構成任何

實際問題。自 1991年獲賦予有關權力以來，執委會從未行使該項權力。
執委會對於繼續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該等規則的現行安排表示滿

意。

18. 在審議《 1999年法律執業者 (修訂 )條例草案》期間，政府當局
告知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兩者權力重疊並不會構成任何實際問題，因

為執委會訂立的規則，無論如何也須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批准。

因此，該等規則不大可能會互相抵觸。然而，當局藉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訂定第 72AB條，清楚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的規則倘與執
委會訂立的規則互相抵觸，將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的規則為準。

第 72AB條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C。

為法院、審裁處或執行類似職能的團體訂立規則的權力

19. 裁判法院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而區域法院、高等

法院及終審法院的規則則由各有關法院的規則委員會訂立。至於不同

的審裁處，在為其訂立程序規則的權力方面則各有不同的規定，附件附件附件附件D
的列表載列一些例證。

20.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就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及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程序訂定了混合模式。第 571章附表 8及 9分別
載有和該兩個審裁處有關的規定。此等規定包括該兩個審裁處有權為

公正起見，裁定某次聆訊或其中任何部分是否不得公開進行。該條例

第 233及 269條賦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分別就該兩個審裁處的其他特定
範疇訂立規則。有關條文的摘錄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E。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3年 6月 12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D

審裁處的程序規則審裁處的程序規則審裁處的程序規則審裁處的程序規則

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規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訂立規則

《勞資審裁處條例》 (第 25章 )
《精神健康條例》 (第 136章 )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
《商船條例》 (第 281章 )
《小額錢債審裁處條例》 (第 338章 )
《仲裁條例》 (第 341章 )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第 390章 )
《司法人員 (職位任期 )條例》 (第 433章 )
《死因裁判官條例》 (第 504章 )
《版權條例》 (第 528章 )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下訂立規則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下訂立規則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下訂立規則在獲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批准下訂立規則

《法律執業者條例》 (第 159章 )
《仲裁條例》 (第 341章 )
《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第 442章 )

賦予審裁處歸屬於裁判官或原訟法庭的權力賦予審裁處歸屬於裁判官或原訟法庭的權力賦予審裁處歸屬於裁判官或原訟法庭的權力賦予審裁處歸屬於裁判官或原訟法庭的權力

《土地審裁處條例》 (第 17章 )
《商船條例》 (第 281章 )

由審裁處訂立規則由審裁處訂立規則由審裁處訂立規則由審裁處訂立規則

《社團條例》 (第 151章 )
《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則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則

《入境條例》 (第 115章 )
《人事登記條例》 (第 177章 )

由政策局局長訂立規則由政策局局長訂立規則由政策局局長訂立規則由政策局局長訂立規則

《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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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體條例中訂定有關程序在主體條例中訂定有關程序在主體條例中訂定有關程序在主體條例中訂定有關程序

《電力條例》 (第 406章 )
《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 (安全 )條例》 (第 470章 )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


























